关于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新厂建设项目(库房等14项)工程档案延期移交申请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分局：
[bookmark: _Hlk151478527]我单位在昌平区流村镇北流村开发建设的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新厂建设项目（库房等14项）建设工程于2021年7月13日取得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意见书（昌城档建安预字（2021）40号）。该工程档案应于2022年1月底之前移交北京市昌平区城建档案管理服务中心。
由于该项目目前仅办理了其中8项单体建筑（西车间，西办公楼，东车间，东办公楼，宿舍楼，餐厅，西门卫，浴室）的验收工作，还有6项单体建筑正在补办建设开工手续，档案资料待完善，故申请延缓交付该项目工程档案资料，待该项目14个单体建筑资料全部完备后，一并向贵中心移交全套工程档案资料。
鉴于上述情况，特申请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新厂建设项目（库房等14项）工程档案资料移交日期延期6个月。
附件：《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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